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蚌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
行政决定履行催告书
固镇（质监）城管决催字〔2026〕第1-1号

李文锋（身份证号码：510802********6734）；男；1972年12月出生；52岁；工作单位：广元市天达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；地址：四川省广元市元坝区柏林沟镇白马村四组006号；电话:13981289662。
本机关于2025年7月19日对你作出《蚌埠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行政处罚决定书》｛固镇（质监）城管罚决字〔2025〕第1-1号｝，要求你于应当自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，通过安徽省统一支付平台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壹佰贰拾元肆角玖分（¥5120.49），逾期不缴纳罚款的，本机关将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七十二条的规定，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。而你至今未履行该义务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第五十四条的规定，本机关作如下催告：
请于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履行以下义务：
1.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壹佰贰拾元肆角玖分（¥5120.49元）；
2.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壹佰贰拾元肆角玖分（¥5120.49元）；            
如无正当理由，逾期仍不履行该义务的，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固镇县城市管理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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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电话:0552-6010776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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